重庆市铜梁区太平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太平镇推进环境卫生重点整治和

常态化保持七条措施》的通知
各村（社区）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太平镇推进环境卫生重点整治和常态化保持七条措施》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重庆市铜梁区太平镇人民政府

2026年6月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太平镇推进环境卫生重点整治

和常态化保持七条措施

一、加强责任落实。镇生态环境岗对太平镇全域农村及场镇环境整治整体成效负责，对各村（社区）和物业公司工作情况实施监督、指导、评价。各村（社区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安排专人负责农村环境和场镇整治工作。

二、加强人员管理。各村（社区）按照本区域实际情况合理配置保洁人员，并建立管理制度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对保洁人员实行考勤，确保人员在岗在位，不得出现离岗、脱岗、旷工等问题。

三、加强宣传引导。各村（社区）应采取入户走访、院坝会、社员会、主题活动，以及通过微信群、QQ群、公示栏等“线上+线下”的方式开展专题宣传和常态化宣传，并建立台账。专题宣传活动每月不少于1次。
四、加强日常巡查。镇生态环境岗对319国道、太平场镇、团碾街道、凉水街道、凉班路、白太路、西郊绿道、坪漆村提质路开展每日巡查，每周对11个村（社区）进行全覆盖巡查。各村（社区）每日对各网格进行随机巡查，并由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建立巡查台账，村（社区）支部书记每周参与巡查不少于5次。

五、加强信息报送。各村（社区）发现问题后，要通过“141”基层智治平台主动上报，并立行立改。情形较为严重，需要组织力量和其他资源进行治理的问题，应及时报送至镇生态环境岗进行处理。

六、加强交办整改。镇生态环境岗巡查期间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拍照记录，制定交办单，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，对未按要求和未按时完成整改的问题，以及网格员、保洁人员履职问题在每周工作例会上进行通报。

七、加强实效考核。镇生态环境岗、各村（社区）发现2m³垃圾箱满溢情况，应及时通知物业公司，物业公司必须立即安排人员在4个小时内完成收运，若逾期未完成，按100元/次扣减当月应支付的服务款项。物业公司其他服务质量问题按合同约定执行。各村（社区）被通报次数，以及市、区两级巡查发现的问题作为年底评优评先重要依据。
